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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2015〕7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屋市政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考核方案》
（试行）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住建部、省、市、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的工作要求，提高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水平，有效保障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有效发展，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考核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4月17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屋市政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考核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监督机构履职尽责行为，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架构

成立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考核小组。考核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林  健  常务副局长
副组长：关  胜  副局长

        肖筱刚  副局长

成  员：黎锦标  纪检监察室主任

        周群建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

        周家鹏  建筑市场监管科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考核的组织、汇总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周群建兼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科站）各派一名同志配合办公室开展日常工作。

二、考核对象

南海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三、考核方式

一是检查考核，每月安排两天时间随机抽取8个在建工地，对工地的监督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考核；二是通过其它督促检查情况对监督机构进行考核。

四、检查考核内容

（一）安全方面

1.是否对施工、监理单位项目相关管理人员到位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2.对专项施工方案的论证和施工情况是否有进行监督检查；未按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的项目是否有责令整改，是否有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和跟进处理措施。

3.在抽查过程中发现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是否责令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是否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安全生产隐患排除前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是否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对抽查中发现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是否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4.监督机构是否有按要求跟踪落实整改的完成并回复相关部门；监督机构是否有按要求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及任务。

5.监督机构是否有每月10日前向主管部门报送上一个月安全监督情况及报表。

（二）质量方面

1.监督机构是否有对监督职权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实施质量监督；

2.监督机构监督人员是否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对受监工程进行质量监督；是否有编制质量监督计划，经监督机构批准后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交底；是否有对建设工程质量进行抽查。是否有对地基基础、主体和隐蔽部位进行跟踪监督，对质量保证资料的收集、整理进行检查，对使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于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等方面的重大质量问题，立是否有立即向监督机构书面报告；是否有做好监督工作记录，包括每次到施工现场开展质量监督工作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的文字记录。

3.监督机构监督人员是否严格按照监督计划对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监督机构是否定期对监督人员执行监督计划的情况进行检查，确保监督计划的落实。
4.工程施工过程中，监督人员发现需整改的质量问题，是否及时发出《工程质量问题整改通知书》，并对整改工作跟踪监督。

5.监督机构在实施质量监督过程中，发现建设工程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是否及时签发《工程停工通知书》，责令施工单位停止施工，并提出整改内容，明确整改要求：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擅自开工；地基基础、主体结构质量抽查和核验不合格；地基基础、主体结构使用了未经检验合格的建筑材料和构件；不按标准、规范施工，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粗制滥造，偷工减料；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发生其他严重影响工程质量而必须停工的情况。对于违反《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应予罚款处理的，监督机构是否及时报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签发《工程质量违法行为罚款通知书》。

6.监督机构是否有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与工程质量有关的其他工作及任务。

7.监督机构是否有每月10日前向主管部门报送上一个月质量监督情况及报表。

五、检查考核有关要求

考核小组在3个工作日内把考核意见反馈给受检工地的监督机构，监督机构负责对受检工地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督促有关责任主体整改到位，并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回复我局。监督机构要对考核意见高度重视，举一反三，总结分析，确保履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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